
1 

 

臺灣高等檢察署新聞稿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Press Releas  

發稿日期：112 年 9 月 23 日 

發稿單位：書記處 

聯 絡 人：檢察官兼書記官長陳玉萍 

聯絡電話：02-23115224 

 

臺灣高等檢察署與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共同舉辦「強化查緝環保犯罪研討會」 

為結合行政及司法力量，展現從嚴訴追環保犯罪之決心，臺灣高等檢

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與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於今（23）日假臺中金典酒

店，共同舉辦「112年強化查緝環保犯罪研討會」，行政院張政務委員子敬、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環境部沈次長志修、最高檢察署呂主任檢察官文忠均

親自蒞臨指導，並邀請一、二審檢察機關、環境管理署所轄各環境管理中

心、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資源)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等機關首長與代表共同參與。 

臺高檢署為落實行政院國土保育政策，於民國 100 年間訂定「檢察機

關查緝環保犯罪案件執行方案」，建立整合檢、警與環保機關共同偵辦環保

犯罪之機制與聯繫平臺，執行迄今截至 112 年 7 月底止，司法警察與環保

機關移送各地檢察署偵辦案件共計 1萬 9,809件，移送人數 3萬 8,241人，

自 111 年起至 112 年 7 月止，總計查扣不法犯罪所得合計達新臺幣（以下

同）25億餘元，向法院聲請宣告沒收、追徵之不法犯罪所得總金額更高達

約 80億餘元，成效十分良好，足見跨機關間之合作交流與緊密聯繫，對於

加強聯防與提升查緝效能確有助益。 

本次研討會由環境管理署林左祥副署長與臺高檢署張斗輝檢察長共同

主持。林副署長首先說明今年 8月 22日環境部升格、環境管理署成立後，

已針對違法傾倒廢棄物、水污染與空氣污染等案件，積極規劃科技執法之

研發與執行，希望延續過去的合作模式，並提升各縣市環保機關跟檢、警、

調之橫向聯繋，使環境執法更為全面。張檢察長則先向第一線查緝環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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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同仁致敬，並表示檢警環聯繫平臺對於查緝環保犯罪確已發揮成效，

但上開執行方案自 107 年 8 月第 2 次修正後，距今已逾 5 年，查緝作為須

隨環保犯罪型態之多變性與複雜化而調整，故在研討會籌備階段，已預先

蒐集各機關意見、研擬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在於將法務部調查局所屬各外

勤處、站納入執行機關，擴大合作查緝之量能與加強科技偵查，也將強化

不法業者回復原狀之情形列為執行成效之重點項目，希望透過積極查扣犯

罪所得與要求回復原狀等執法手段，讓不法業者心生警惕，達到遏止環保

犯罪之效果。 

研討會特別安排臺中地檢署陳祥薇檢察官就「廢酸洗液案件分享」、環

境管理署北區環境管理中心郭承祥技正就「利 O科技有限公司繞流排放案」、

臺中地檢署吳錦龍主任檢察官就「檢警環平臺之發展─以臺中地區發展模

式為例」、彰化地檢署王銘仁主任檢察官就「如何製造環保犯罪集團的最大

風險-讓犯罪集團悔不當初的回復原狀與沒收」等議題進行專題報告，分享

查緝與偵辦經驗供與會者參考，並就 5 則提案深入討論，藉以凝聚各方共

識，提升共同打擊環保犯罪之效能。 

行政院張政務委員子敬於閉幕致詞時指出，以過往之經驗，在彰化地

區將重大污染源趕出糧食生產區、查辦桃園沿海地區污染等案例，都是透

過檢警環聯繫平臺之運作，通力合作而達成目標，在協助環保機關克服行

政檢查所面臨之困難，發揮很大之功效，感謝合作夥伴們長期的付出。法

務部蔡部長清祥致詞時，除肯定同仁努力執法之辛勞，更感謝環境部特別

設置「金環獎」，對於第一線查緝同仁有無比之鼓舞，並期許日後各機關繼

續充分合作，不只查緝犯罪，亦將追討犯罪所得及要求不法業者將犯罪場

址回復原狀之情形列為日後求刑與申請假釋之參考，發揮更有效防制與查

緝環保犯罪之功能 。環境部沈次長志修則強調在檢警環聯繫平臺成立後，

已有七百多個犯罪場址回復原狀，於今年 8 月間環境部成立後，原環境督

察總隊升格為環境管理署，將會延續環保署時期堅持守護環境、守護國土

之精神，持續充實科技設備，強化環保犯罪之執法，並繼續推動跨機關、跨

縣市之合作，向民眾展現執法魄力，展現共同打擊環保犯罪之成效。 

本次研討會在蒞臨長官之勉勵與殷切期許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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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合影=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致詞= 

 

 
=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致詞= 

 


